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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十八题：牛熊证的规管事宜  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四月二十九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业绩报告显示，去年有４,２３１只新牛

证和熊证（牛熊证）上市，按年升幅近１０倍，而该类投资产品平均每日

成交金额由二○○六年六月推出后首十二个月的不足１亿元，飙升至去年

的４２.４亿元，占现货市场的总成交额约５.９％。有政党在本年三月公

布的调查结果指出，曾投资牛熊证的投资者６０％表示实际风险较他们当

初预期的高，６６％认为牛熊证流通量提供者的报价并非如宣传般紧贴相

关资产的价格走势，反映牛熊证的宣传广告有误导之嫌，使投资者误以为

牛熊证是低风险和高回报的简单投资产品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 自牛熊证推出以来，监管当局每年收到多少宗有关的投诉；该等

投诉的性质、调查结果，以及监管当局的跟进行动为何； 
 
（二） 监管当局会否加强监察牛熊证流通量提供者的报价，以确保他们

履行其责任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 
（三） 监管当局会否加强教育投资者，使他们事前充分了解投资牛熊证

所涉及的风险：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牛熊证自二○○六年六月十二日推出以来渐受投资者欢迎。以二

○○九年三月计，上市的牛熊证超过１,５００只，平均每日进行的买卖盘

超过１００万个，牛熊证交易则达５０,０００宗。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

员会（证监会）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（香港交易所）就牛熊证所

接获的投诉数字，相对于整体交投量而言十分轻微。详情载于附件一。 
 
 



（二） 香港交易所的《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每家牛熊证发行商必须为每只

已发行的牛熊证提供流通量（买卖报价）服务，并在上市文件内发表有关

提供流通量服务的条款及条件，并于香港交易所网站上可供查阅。上市文

件亦载有产品详情及风险因素等其它重要数据。 
 
  香港交易所将继续密切监察发行牛熊证及提供流通量的状况，确保所

有安排均符合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及发行商在有关上市文件内作出的服务

承诺。 
 
（三） 证监会一向积极推行投资者教育工作，加深投资者对市场、产品

及投资风险的了解，鼓励投资者在掌握信息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。 
 
  自牛熊证于二○○六年六月十二日在香港市场推出至今，证监会透过

不同渠道就这种投资产品共进行了２２项相关的投资者教育活动，以增加

投资者对产品的特性、风险和庄家机制的了解，解释牛熊证与衍生认股证

的分别，并提醒投资者在买入牛熊证前，应了解这类投资工具的所有主要

特性和风险。此外，证监会亦有提醒投资者细阅牛熊证的上市文件，因为

宣传刊物通常不会载录全部数据。证监会的教育工作将持续不断地进行。 
 
  此 外 ， 香 港 交 易 所 于 其 网 站 内 设 立 了 牛 熊 证 资 料 页

（http://www.hkex.com.hk/prod/cbbc/intro_c.htm），集中提供相关信息，

以加强教育及方便投资者深入认识牛熊证。牛熊证资料页载有关于牛熊证

投资风险及产品特性的教育信息。投资者可以搜寻及比较条款相近的牛熊

证，并透过网上连结下载个别牛熊证的上市文件，以便查阅上市文件内载

有的条款及条件详情。香港交易所亦与证监会及业界积极合作推动香港的

投资者教育工作。  

完  


